
 1 

     屏東縣 112年度老人福利機構(小型)評鑑計畫 

   111年 09 月 15 日屏府社長字第 11157393600號公告 

   112年 02月 06日屏府社長字第 11204438600號修正公告 

一、依據： 

 (一)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37條。 

 (二)屏東縣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三)衛生福利部 109、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因應 COVID-19疫情延後辦理 

     實施計畫及 109、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 

二、目的： 

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障老人權益，促進老人福利機構業務發展與 

經營管理理念，提昇機構服務品質，以確保受服務者在機構得到整體性之服 

務，特訂定本計畫。 

三、實施期程：112年 2月至 7月進行評鑑業務，視疫情及實際評鑑狀況調整之。 

四、本計畫評鑑對象如下： 

(一)老人福利機構至少每 4年需接受評鑑。 

(二)經立案核准營運滿 1年。 

(三)107年 12月後變更負責人，延續原機構應接受評鑑。 

(四)原 110及 111年度應接受評鑑，因應 COVID-19疫情延後辦理。 

五、實地評鑑作業： 

 (一)受評之老人福利機構准設立地點，本評鑑均採「實地評鑑作業」。 

 (二)委託依法立案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或教育部認可 

     之公私立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辦理實地評鑑相關事宜。 

六、評鑑小組： 

成立跨專業評鑑小組辦理評鑑事宜，評鑑將由護理、社工、管理類相關領域 

學者及本府消防、建管單位代表共 6至 8位組成，並由受委託單位或指派委 

員擔任召集人： 

 (一)具有機構管理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 1人。 

 (二)具有護理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 2人。 

 (三)具有社工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 1人。 

 (四)消防及營建相關領域學者及專家各 1-2人。 

七、評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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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由受評機構依據評鑑項目表填報實際情形，一式 8 份，以供評鑑小組參考。   

 (二)由評鑑小組依評鑑項目前往受評鑑機構訪視查閱有關資料、訪談業務有關人 

     員，辦理實地考評。 

 (三)委員到機構聽取簡報後，察看紀錄或實地勘查，並於勘查後，由各評鑑委員 

     給予機構具體評語；每機構評鑑時間約 180分鐘。 

八、評鑑內容： 

    參考衛生福利部訂頒「109及 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修訂之。 

 (一)經營管理效能（20%）。 

 (二)專業照護品質（40%）。 

 (三)安全環境設備（25%）。 

 (四)個案權益保障（13%）。 

 (五)服務改進創新（2%）。 

九、評鑑等第標準： 

    依據評鑑項目之評鑑得分乘以其加權比重之總計，按整體總評結果分為下列五

等評鑑等第；評分方式有變更或有疑義，由評鑑小組決議之： 

 (一)優等：經評定成績在 90分以上者。 

 (二)甲等：經評定成績在 80分以上，未滿 90分者。 

 (三)乙等：經評定成績在 70分以上，未滿 80分者。 

 (四)丙等：經評定成績在 60分以上，未滿 70分者。 

 (五)丁等：經評定成績未滿 60分者。 

十、評鑑小組成員於評鑑後列舉各機構應予改進項目，函知受評機構改進。 

十一、受評機構對於初評結果有意見者，於接獲通知 7日內，得檢具相關佐證資料

向本處提出申復，逾期不受理；申復以 1次為限。 

十二、預期效益：藉由此次評鑑瞭解本縣老人福利機構之優缺點，作為機構改進之

依據，以提昇本縣老人福利機構之服務品質。 

十三、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未盡事宜另以函文告知受評機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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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評鑑計分方式及評等原則 

一、計分方式 

 (一)每項評鑑指標均為 4分，得「A」者為 4分、「B」者為 3分、「C」者為 2 

     分、「D」者為 1分、「E」者為 0分。 

 (二)各大項之得分為評鑑委員各項評分之加總除以該大項之總分後乘以 100乘 

     以該大項占總分之百分比，等於該大項之實際得分。例如甲機構 B大項專 

     業照護品質委員給分為 110分；該大項總分為 124分（31項×4分），則甲 

 機構該大項實際得分為：（110÷124）×100×0.4＝35.48分。 

 另，E大項服務改進創新之「E2」計分方式，係由評鑑委員共識決，於總分 

 外加分，最多加總 2分；「評鑑期間之違規及重大負面事件紀錄」計分方式 

 係採總分外扣分，最多扣總分 2分。 

 (三)評鑑指標如有不適用者，則以加權計算。例如 B大項專業照護品質總分 124 

     分，甲機構不適用項目 12分，委員給分為 110分，則實際得分為： 

     110/(124-12)×100×40%＝39.29分。 

(四)各大項實際得分之總數等於該機構實際評鑑所得分數。 

 

二、評等原則 

(一)評鑑結果列為優等或甲等者，除分數須達標準外，亦須同時符合一級及二 

    級指標所需達 A等級項數之要求。 

(二)一級必要指標項目及二級加強指標項目 

名稱 一級必要指標項目 二級加強指標項目 

定義 1. 攸關機構及住民生命安全

之指標。 

2. 有關設立標準、相關法規及

照顧品質，含設施設備及人

力(資格、人數)之指標。 

1. 潛在嚴重不利於住民健康安

全之指標。 

2. 新近修法通過對機構之要求

事項，而尚在改善期或宣導期

間，為提醒機構注意而訂之指

標。 

3. 依以往評鑑結果顯示機構較

易忽略、普遍得分較低，惟對

維護機構服務品質有其重要

性者，為加強機構重視而訂之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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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項目 

A7、A8、A9、A11、C4、C9、C10、

C11、C12、C15 

A2、B2、B10、C5、C6、C7、C16、

D1、D6 

（三）評鑑優等及甲等之評等原則 

       1.一級必要指標共計 10項，其中 C9未達「A」、C10未達「B」者，不得 

         列為優等及甲等機構。除上述指標外，一級必要項目有 3項未達「A」 

         者，不得列為優等機構；4項以上未達「A」者，則不得列為甲等以上 

         機構。 

2.二級加強項目共計 9項，3項以上未達「A」者，則不得列為優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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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112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程序表 

工作項目 時間 主持人 說明 

預備會議 5分鐘 評鑑委員召集人 

1.各評鑑委員互相溝通，達成評鑑共識。 

2.確認程序及評鑑委員之分工。 

3.針對本次評鑑重要事項進行說明。 

介紹機構相關人員

及評鑑委員 
5分鐘 

機構院長(主任) 

評鑑委員召集人 

1.機構負責人介紹出席工作人員。 

2.評鑑小組召集人介紹評鑑委員及主管機

關代表。 

受評評鑑機構簡報 10分鐘 機構院長(主任) 

由機構院長（主任）進行機構簡報，並應

就機構前次評鑑改善情形及創新作為扼要

報告，以利評鑑委員瞭解。 

實地查核及書面 

資料查閱 

120分鐘 

(評鑑委員

得視機構

實際情況

彈性調整

訪評時間) 

評鑑委員 

機構相關工作人員 

主管機關代表 

1.由受評鑑機構帶領評鑑委員訪視各有關

設施、一般作業情形。 

2.請機構依評鑑項目順序備妥相關資料，

委員針對每一項評鑑項目進行查閱並評

等。 

3.委員針對資料有所疑問，可請受評機構

立即解說；必要時並得訪談相關人員，

機構不得拒絕。 

評鑑小組討論 15分鐘 召集人 

評鑑委員先行討論初步評鑑結果及建議事 

項，必要時，並得由召集人協調，以達共 

識。 

綜合座談 25分鐘 評鑑小組召集人 

1.評鑑委員與受評機構進行意見交流，提

出初步建議。 

2.可即時請受評機構補充相關資料，以確

認評鑑結果。 

3.機構可針對評鑑項目及結果提出說明。 

備註：以上評鑑時間，評鑑委員得視機構實際狀況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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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12年度老人福利機構(小型)受評單位 

序號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備註 

1 
屏東縣私立嘉鴻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市明正里開封街 5號 08-7371446 

原110年度應接

受評鑑之機構 

2 
屏東縣私立長生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潮州鎮彭城里永樂路 78

號 
08-7882815 

3 
屏東縣私立佑康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24 之 51

附 11 
08-8325859 

4 
屏東縣私立松柏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水源路

239號 
08-8356658 

5 
屏東縣私立信愛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慈新路一

段 70之 8號 
08-7966110 

6 
屏東縣私立新吉祥老人養

護中心 

屏東縣竹田鄉大湖鄉大湖村大

新路 66號 
08-7807183 

7 
屏東縣私立昱秀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義仁路

398號 
08-8335607 

8 
屏東縣私立博仁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民生路 48

號 
08-8670938 

9 
屏東縣私立慈暉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市大洲里 2鄰大洲 75-3號 08-7537991 

10 
屏東縣私立普昇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九如鄉洽興村平和路

145號 
08-7751947 

11 
屏東縣私立天佑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市豐田里建豐路 65號 08-7380117 

原111年度應接

受評鑑之機構 

12 
屏東縣私立安德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市民權里桂林街 106號 08-7336595 

13 
屏東縣私立頭前溪老人養

護中心 

屏東市前進里建國路 405 巷 5

號 
08-7552777 

14 
屏東縣私立菩提樹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市北興里永吉街 50號 08-7328433 

15 
屏東縣私立佑生老人長期

照顧機構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船頭路 75

之 10號 
08-8335588 

16 
屏東縣私立社皮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 

屏東縣萬丹鄉社中村大功路

161號 
08-7071919 

17 
屏東縣私立順仁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萬丹鄉香社村香社路

138號 
08-7775656 

18 
屏東縣私立慈德老人養護

之家 

屏東縣九如鄉三塊村三多路

286巷 65之 3號 
08-775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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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備註 

19 
屏東縣私立聖恩老人養護

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高樹鄉田子村勝利路

136號 
08-7960577 

原111年度應接

受評鑑之機構 

20 
屏東縣私立青山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內埔鄉東勢村大同路 3

段 134之 2號 
08-7784928 

21 
屏東縣私立慈仁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建興路

218巷 5號 
08-7707191 

22 
屏東縣私立宏泰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五鄰新生

路 592巷 1號 
08-7701874 

23 
屏東縣私立百齡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

546-60號 
08-7702261 

24 
屏東縣私立無量壽老人養

護中心 

屏東縣竹田鄉二崙村忠義路 7

號 
08-7711751 

25 
屏東縣私立經立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新埤鄉萬隆村萬安路 68

之 20號 
08-7870052 

26 
屏東縣私立宜安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新埤鄉萬隆村萬安路

10-1號 
08-7870515 

27 
屏東縣私立永慈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義仁路

213號 
08-8332213 

28 
屏東縣私立安宮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義仁路

396號 
08-8311055 

29 
屏東縣私立真愛老人長期

照顧機構(養護型)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後壁路 62

號 
08-8633798 

30 
屏東縣私立柏愛老人養護

中心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大仁東街

10巷 13-9號 
08-7626700 

31 
屏東縣私立長春園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高樹鄉舊庄村慈新路 2

段 50號 
08-7962999 

32 
屏東縣私立新安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中正路 96

號 
08-7973737 

33 
屏東縣私立朝陽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長治鄉香揚村瑞源路 90

號 
08-7234567 

34 
屏東縣私立喜樂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鹽埔鄉洛陽村七份路

10-20號 
08-70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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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 備註 

35 
屏東縣私立靜園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萬巒鄉硫黃村光復路 37

之 8號 
08-7810205 

112年度應接受

評鑑之機構 

36 
屏東縣私立慈航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 8 鄰建興

路 218巷 3號 
08-7707191 

37 
屏東縣私立佳南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內埔鄉中林村中林路 48

號 
08-7705568 

38 
屏東縣私立宜家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新埤鄉萬隆村萬安路 10

之 2號 
08-7870515 

39 
屏東縣私立新博愛老人養

護中心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民生路 50

號 
08-8670938 

40 
屏東縣私立順心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萬丹鄉香社村中興路 1

段 285巷 31號 
08-7771359 

41 
屏東縣私立田園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竹田鄉六巷村太平路 70

巷 20號 
08-7781140 

42 
屏東縣私立怡康園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屏東縣潮州鎮四春里潮義路

430之 22號 
08-781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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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受評機構注意事項 

一、由機構製作評鑑委員桌牌，請分別以各組名稱呈現：召集人、管理組委員、

護理組委員(2位)、社工組委員、建管組委員、消防組委員、社會處。 

二、請備妥當日評鑑所需資料，以利實地評鑑現場檢閱，恕無法接受事後補送資

料。 

三、資料檢視期間：最近一次評鑑日期後至評鑑當時。 

四、請準備單獨空間供評鑑委員開會並依評鑑項目陳列評鑑資料；相關工作人員

(陪評人員以機構在職工作人員為主)應熟悉評鑑項目及相關資料文件，以有

效回復委員提問；請依評鑑項目分組(管理組、護理組 A、護理組 B、社工組、

建管組、消防組)陳列，每組應有至少 1名陪評人員(護理組需 2位陪評人員)。 

評鑑委員 評鑑指標 備註 

管理組 A1〜A15、B1、B21、C1〜C4、E1、E2、E3  A11、B21護理組委員

給建議 

E1、E2、E3由所有委

員給建議 

護理組 

A組：B9、B11〜B16、B22、B23、B25、B26、  

C15 

 

B組：B10、B17〜B20、B24、B28、B29、B31、

C7、C8、C13、C14、C16 

 

社工組 B2〜B8、B27、B30、D1〜D9 B2、B27護理組委員給

建議 

建管組 C5、C6、C10 C10消防組委員給建議 

消防組 C9、C11、C12 C9建管組委員給建議 

五、正式評鑑前評鑑委員將有 5分鐘預備會議，屆時請機構工作人員暫時離場。 

六、機構院長(主任)親自簡報 10分鐘，簡報內容包括機構簡介、服務項目及內容 

   、收費標準、住民及工作人員統計、前次評鑑改善情形、創新措施及未來發展

等。 

七、評鑑當日不開放其他機構觀摩學習，非受評機構員工請勿參與評鑑，且不得

代替受評機構發言。 

八、評鑑當日非公開活動，受評機構與評鑑委員間，宜互相信任與尊重，全程禁

止錄音、錄影及拍照，以保障機構及住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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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受評機構於評鑑完成時，由機構院長(主任)應確認當日評鑑項目有關一、二

級項目達成情形，並於查核表上簽名。 

十、評鑑當日若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災害，委員及受評機構所屬縣市主管機

關發佈停止上班之訊息，則取消當日評鑑行程，另行擇期評鑑。 


